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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 號 ： P077002 
案   名 ： 修 訂 撫 遠 街 、 延 壽 街 、 敦 化 北 路 、 松 山 機 場 南 側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特 定 專 用 區 細 部

計 畫 (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) 案 。  
公 告 文 號 ： 77.01.08 府 工 二 字 第 207512 號  

公 告 文  ： 台 北 市 政 府  公 告     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年 一 月 八 日  

77 府 工 二 字 第 207512 號  

主   旨 ： 公 告 發 布 實 施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﹁ 修 訂 撫 遠 街 、 延 壽 街 、 敦 化 北 路 、 松 山 機 場 南 側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

區 ) 特 定 專 用 區 細 部 計 畫 (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) 案 ﹂ 計 畫 圖 說 ， 並 自 民 國 七 十 七 年 一 月 九 日 零 時 起

生 效 。  

依   據 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七 十 六 年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臺 (76) 內 營 字 第 五 五 八 三 六 四 號 函 。  

二 、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。  

公 告 事 項 ： 詳 如 都 市 計 畫 圖 說 。  

市 長   許 水 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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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 明 書  ： 臺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說 明 書  
案   名 ： 修 訂 撫 遠 街 、 延 壽 街 、 敦 化 北 路 、 松 山 機 場 南 側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特 定 專 用 區 細 部

計 畫 (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) 案 。  

擬 定 申 請 單 位 ： 臺 北 市 政 府  

計 畫 範 圍 ： 松 山 區 莊 正 里 、 莊 敬 里 、 新 益 里 、 新 東 里 、 介 壽 里 、 富 泰 里 、 富 錦 里 、 三 民 里 之

全 部 。 東 榮 里 、 舊 宗 里 、 東 昌 里 、 精 忠 里 、 永 泰 里 之 一 部 分 。  

類   別 ： 修 訂 ( 通 盤 檢 討 ) 

法 令 依 據 ：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廿 六 條 、 第 卅 九 條  

都 市 計 畫 法 台 北 市 施 行 細 則 第 廿 五 條 、 第 廿 六 條  

詳 細 說 明 ：  

壹 、 原 都 市 計 畫 情 形 及 發 展 現 況 ：  

一 、  原 發 布 實 施 之 計 畫 情 形 ：  

原 計 畫 案 名  日 期 文 號  

本 市 第 四 十 二 － 四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細 部 計 畫 案  57.4.13 府 工 都 字 第 一 五 一 九 六 號  

修 訂 台 北 市 第 四 十 二 － 四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細 部 計 畫 案  59.10.24 府 工 二 字 第 四 七 三 一 六 號  

變 更 台 北 市 第 四 十 二 － 四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細 部 計 畫 範 圍 內 公 共 建 築 用 地

案  

66.10.13 府 工 二 字 第 四 三 九 五 七 號  

變 更 民 生 污 水 處 理 場 用 地 北 牆 以 南 五 十 公 尺 範 圍 面 積 ０ ‧ 二 五 公 頃 為 自 來

水 內 湖 加 壓 站 工 程 用 地 案  

66.10.19 府 工 二 字 第 四 三 八 二 九 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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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更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( 士 林 區 、 北 投 區 除 外 ) 公 共 設 施 保 留 地 計 畫 ( 通 盤 檢 討 )
案  

66.10.28 府 工 二 字 第 四 四 二 八 二 號  
變 更 民 生 段 四 八 － 一 、 四 八 － 七 等 地 號 住 宅 用 地 為 電 信 機 房 用 地 案  66.12.20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七 ０ 四 號  

變 更 本 市 民 權 國 小 用 地 計 畫 案  67.5.3 府 工 二 字 第 一 六 四 二 三 號  

修 訂 撫 遠 街 、 延 壽 街 、 敦 化 北 路 、 松 山 機 場 南 側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所 圍 地

區 細 部 計 畫 ( 通 盤 檢 討 ) 案  

69.1.17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五 二 四 號  

變 更 本 市 松 山 區 頂 東 勢 段 二 二 八 － 三 三 等 地 號 附 近 地 區 主 要 計 畫 案  69.10.13 府 工 二 字 第 四 ０ 五 ０ 二 號  

擬 訂 本 市 松 山 區 頂 東 勢 段 二 二 八 － 三 三 等 地 號 附 近 地 區 細 部 計 畫 案   70.1.12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二 七 五 號  

擬 拓 寬 民 權 東 路 ( 敦 化 北 路 － 撫 遠 街 ) 主 要 計 畫 道 路 案  71.5.10 府 工 二 字 第 一 六 七 九 ０ 號  

配 合 高 速 公 路 及 松 山 大 直 內 湖 堤 防 修 訂 基 隆 河 兩 岸 ( 麥 帥 公 路 中 山 橋 間 ) 附

近 地 區 主 要 計 畫 案  

72.2.9 府 工 二 字 第 ０ 二 六 五 六 號  

變 更 台 北 市 松 山 區 民 生 段 一 三 四 － 四 、 一 三 四 － 五 地 號 住 宅 用 地 為 電 信 用

地 案   

72.10.19 府 工 二 字 第 四 四 七 九 ０ 號  

變 更 松 山 區 民 生 段 八 一 地 號 停 車 場 用 地 為 機 關 用 地 案   74.2.14 府 工 二 字 第 ０ 六 ０ 二 三 號  

二 、 原 都 市 計 畫 概 況 ：  

( 一 ) 計 畫 構 想 ： 民 生 社 區 係 規 劃 作 為 中 密 度 之 住 宅 社 區 ， 其 建 築 型 式 為 以 四 層 樓 之 連 棟 公 寓 為 主 ， 並 透 過 管 制

之 手 段 使 建 築 基 地 之 前 、 後 、 側 院 能 在 功 能 上 及 視 覺 上 成 為 具 公 共 性 之 開 放 空 間 ， 提 高 社 區 內 之 景 觀 品 質 。 

另 依 社 區 之 地 理 位 置 配 置 社 區 中 心 及 副 中 心 提 供 商 業 使 用 ， 顯 示 強 烈 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之 觀 念 ， 地 區

內 公 共 設 施 之 配 置 以 社 區 鄰 里 單 元 之 觀 念 規 劃 ， 以 達 較 高 之 公 共 設 施 之 服 務 水 準 。  

( 二 ) 分 區 使 用 ： 住 宅 區 、 商 業 區 。  

( 三 ) 道 路 系 統 ：  

主 要 道 路  敦 化 北 路 ( 七 ０ 公 尺 ) 、 民 權 東 路 ( 三 十 四 公 尺 ) 、 撫 遠 街 ( 四 ０ 公 尺 ) 。  

次 要 道 路  民 生 東 路 ( 十 八 及 四 十 二 公 尺 ) 、 三 民 路 ( 十 八 及 四 十 二 公 尺 ) 、 光 復 北 路 、 原 有 撫 遠 街 ( 均 十 八 公 尺 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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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配 置 十 二 公 尺 以 下 之 出 入 道 路 及 巷 道 。  

( 四 )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：  

本 計 畫 地 區 有 公 園 綠 地 廿 五 處 、 學 校 用 地 六 處 ( 國 小 用 地 四 處 、 國 中 用 地 二 處 ) 、 電 信 用 地 、 公 共 建 築 用

地 各 二 處 、 停 車 場 用 地 、 加 油 站 用 地 、 變 電 所 用 地 、 市 場 用 地 、 郵 政 用 地 、 污 水 處 理 場 用 地 、 自 來 水 加 壓 站

用 地 及 機 關 用 地 各 一 處 。  

三 、 發 展 現 況 ：  

( 一 ) 現 有 及 原 計 畫 之 人 口 及 居 住 密 度 ：  

現 有 原 計 畫  備 註  地 區  

人 口 數  居 住 密 度 ( 人 ／ 公 頃 ) 人 口 數  居 住 密 度 ( 人 ／ 公 頃 )

住 宅 區  五 三 、 八 四 五  八 二 三  二 八 、 三 ０ ０  四 三 四  

商 業 區  一 、 九 二 六  六 九 八  一 、 六 ０ ０  五 八 ０  

公 共 設 施  八 四 五     

合 計  五 六 、 六 一 六  八 三 一  二 九 、 九 ０ ０  四 四 ０  

一 、 現 有 人 口 數 係

依 七 十 三 年 一 月 間

人 口 資 料 計 算 。  

二 、 現 有 居 住 密 度

之 計 算 係 以 建 築 基

地 為 準 ， 不 包 括 公

共 設 施 用 地 在 內 。  

 
( 二 )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使 用 現 況 ：  

依 據 民 國 七 十 三 年 一 月 間 調 查 資 料 統 計 各 項 使 用 現 況 如 下 ：  

現 有 平 均 建 蔽 率  五 九 ‧ 九 一 ％  

現 有 平 均 容 積 率  三 二 一 ‧ 九 一 ％  

平 均 每 人 使 用 居 住 樓 地 板 面 積  三 ０ ‧ 九 六 平 方 公 尺  

建 築 物 按 樓 地 板 使 用 概 況  面 積 住 宅 使 用  一 七 五 ‧ 二 六 七 五 ‧ 四 ０ 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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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業 使 用  三 八 ‧ 二 六 一 六 ‧ 四 六 ％  

工 業 使 用  ０ ‧ 二 六 ０ ‧ 一 一 ％  

其 他 使 用  一 八 ‧ 六 七 八 ‧ ０ 三  

 ︵ 公
頃 ︶  

合 計  二 三 二 ‧ 四 五 一 ０ ０ ％  

空 地 面 積 百 分 比 及 分 佈  四 ‧ 一 七 公 頃 佔 全 區 可 建 築 面 積 ( 七 ０ ‧ ０ 五 公 頃 ) 之 五 ‧ 九 五 ％ ， 位 於 本 計 畫 區

西 北 角 公 園 用 地 南 側 ， 三 民 路 六 十 八 巷 南 方 ， 及 民 生 東 路 、 光 復 北 路 東 北 角 。  

( 三 ) 交 通 狀 況 ：  
本 計 畫 地 區 利 用 北 臨 之 民 權 東 路 ， 可 東 通 內 湖 、 西 連 三 重 ， 但 目 前 由 於 敦 化 北 路 至 三 民 路 之 間 尚 未 打 通 ，

因 此 東 西 向 之 交 通 多 借 道 民 生 東 路 及 三 民 路 行 駛 ， 造 成 民 生 東 路 的 擁 擠 ； 東 接 撫 遠 街 ， 寬 度 四 十 公 尺 ， 可 南

連 基 隆 路 通 往 信 義 計 畫 地 區 及 公 館 、 景 美 、 木 柵 ， 其 在 本 計 畫 區 以 北 路 段 尚 未 打 通 ， 否 則 尚 可 北 連 高 速 公 路 ；

西 接 敦 化 北 路 寬 七 十 公 尺 ， 為 本 市 南 北 向 之 園 林 大 道 ， 另 光 復 北 路 貫 穿 本 計 畫 區 西 部 ， 但 其 民 生 東 路 以 北 路

段 尚 未 開 闢 ， 車 輛 多 借 道 富 錦 街 連 通 民 權 東 路 ， 本 計 畫 地 區 之 交 通 尚 稱 便 利 。  

( 四 ) 公 共 設 施 開 闢 情 形 ：  

已 開 闢 項 目  敦 北 公 園 ( 二 處 ) 、 富 錦 一 至 六 號 公 園 、 延 壽 一 至 三 號 公 園 、 民 生 公 園 ( 三 處 ) 、 民 權 公 園 、 撫

遠 公 園 、 新 東 公 園 、 新 中 公 園 、 三 民 公 園 ( 三 處 ) 及 小 型 未 定 名 之 鄰 里 公 園 三 處 共 廿 四 處 、 綠

地 ( 民 生 東 路 圓 環 ) 乙 處 、 民 生 國 中 、 介 壽 國 中 、 三 民 國 小 、 民 生 國 小 、 民 權 國 小 、 民 族 國 小 ( 僅

有 極 小 部 分 未 開 闢 ) 、 電 信 用 地 二 處 、 東 社 市 場 、 郵 政 第 十 八 支 局 、 停 車 場 用 地 、 公 共 建 築 用

地 乙 處 ( 位 於 民 生 國 小 北 側 者 ) 、 加 油 站 、 民 生 變 電 所 、 污 水 處 理 場 、 自 來 水 加 壓 站 用 地 、 道

路 九 六 ‧ 三 八 ％ 。  

未 開 闢 項 目  民 族 國 小 西 南 角 一 小 部 分 、 公 共 建 築 用 地 乙 處 ( 民 生 圓 環 西 北 方 者 ) 、 機 關 用 地 乙 處 、 道 路 三 ‧

六 二 ％ 。  

( 五 ) 地 區 特 色 活 動 項 目 及 地 點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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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 計 畫 地 區 為 東 西 寬 達 二 公 里 ， 南 北 長 僅 六 百 餘 公 尺 之 長 型 地 帶 ， 雖 在 名 義 上 同 屬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， 但

無 論 就 實 質 環 境 或 就 社 會 經 濟 環 境 而 言 ， 都 無 法 視 之 為 同 一 社 區 ， 更 由 於 商 業 行 為 混 雜 於 住 宅 區 之 內 ，

違 規 營 業 的 現 象 和 廣 告 招 牌 林 立 的 情 形 ， 使 素 有 示 範 性 住 宅 新 社 區 美 譽 的 本 計 畫 區 之 居 住 環 境 品 質 日

趨 低 落 。  

2. 本 計 畫 區 之 西 側 因 面 臨 寬 達 七 十 公 尺 之 園 林 大 道 ， 敦 化 北 路 ， 現 代 化 之 高 樓 大 廈 競 相 而 起 ， 其 土 地 使 用

分 區 雖 為 住 宅 區 ， 但 卻 為 外 國 銀 行 、 國 際 貿 易 公 司 、 工 商 服 務 機 構 等 行 業 群 集 之 地 區 ， 為 本 市 水 準 最

高 的 商 業 活 動 地 區 之 一 。  

3. 本 計 畫 區 東 部 、 民 生 東 路 及 三 民 路 之 交 口 一 帶 ， 由 於 大 部 分 被 劃 為 商 業 區 ， 該 二 路 之 路 寬 至 此 也 由 十 八

公 尺 增 為 四 十 二 公 尺 寬 ， 並 且 直 徑 達 六 十 公 尺 之 圓 環 於 二 路 之 相 交 處 ， 因 此 ， 四 周 多 為 高 達 十 四 － 十

六 層 之 大 廈 ， 其 地 下 層 及 一 、 二 層 多 經 營 百 貨 公 司 、 超 級 市 場 及 電 影 院 等 ， 其 餘 樓 層 則 多 為 集 合 住 宅 ，

為 本 計 畫 地 區 唯 一 以 娛 樂 及 一 般 零 售 為 主 之 商 業 活 動 地 區 。 未 來 本 地 內 之 公 共 建 築 用 地 如 能 開 發 完

成 ， 當 更 加 強 此 一 地 區 之 特 色 。  

4. 本 計 畫 地 區 為 本 市 舊 市 區 率 先 實 施 容 積 率 管 制 之 地 區 ， 並 規 定 有 若 干 基 地 配 置 及 建 築 物 設 計 建 造 時 所 應

遵 守 之 準 則 ( 請 詳 69.1.17.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五 二 四 號 公 告 中 之 ﹁ 台 北 市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建 築 管 制 要

點 ﹂) 。 因 此 ， 住 宅 區 部 分 多 為 四 層 連 棟 式 之 公 寓 ， 又 因 規 定 只 准 興 建 二 公 尺 高 度 以 下 之 鐵 欄 杆 式 圍 籬 ，

其 以 磚 、 木 、 鋼 筋 混 凝 土 等 建 造 之 牆 基 不 得 高 於 四 十 五 公 分 ， 因 此 住 宅 前 院 之 花 木 即 成 為 巷 道 景 觀 的

一 部 分 ， 不 僅 開 展 了 巷 道 的 視 野 ， 也 美 化 了 市 容 景 觀 ， 但 目 前 僅 在 富 錦 街 一 帶 尚 餘 小 部 分 地 區 仍 具 有

相 當 良 好 品 質 的 居 住 環 境 外 ， 其 餘 地 區 多 為 蔓 延 的 商 店 和 違 規 使 用 的 商 業 活 動 所 破 壞 。 尤 其 新 東 街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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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 的 攤 販 因 係 從 事 蔬 菜 、 水 果 、 肉 類 等 食 品 的 生 意 ， 嚴 重 造 成 當 地 環 境 的 髒 亂 。  

貳 、 檢 討 計 畫 內 容 ：  
一 、 為 維 持 本 計 畫 地 區 原 計 畫 構 想 並 提 高 其 環 境 品 質 ， 特 將 本 計 畫 地 區 劃 為 特 定 專 用 區 。 其 案 名 為 ： ﹁ 修 訂 撫 遠

街 、 延 壽 街 、 敦 化 北 路 、 松 山 機 場 南 側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特 定 專 用 區 細 部 計 畫 (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) 案 ﹂ ( 以 下 簡

稱 台 北 市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特 定 專 用 區 ) 。  

二 、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計 畫 容 納 人 口 ：  

依 據 本 市 發 展 趨 勢 及 主 要 計 畫 分 區 使 用 ， 擬 訂 本 計 畫 地 區 之 計 畫 人 口 及 密 度 如 下 表 ：  

地 區  居 住 密 度 ( 人 ／ 公 頃 ) 可 容 納 人 口 ( 人 ) 計 畫 每 人 使 用 住 宅 樓 地 板 面 積 ( ㎡ ) 

住 宅 用 地  八 ０ ０ 五 三 、 三 八 四 二 五  

第 一 種 商 業 用 地  六 ０ ０ 三 ０ ０ 三 ０  

第 三 種 商 業 用 地  五 二 五 一 、 二 二 三 四 ０  

合 計  四 四 三 五 四 、 九 ０ 七  

三 、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：  

( 一 ) 本 計 畫 地 區 除 下 列 規 定 外 ， 應 依 ﹁ 台 北 市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特 定 專 用 區 建 築 管 制 要 點 ﹂( 如 附 件 一 ) 實 施 管 理 。 

1. 停 車 場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八 十 、 容 積 率 不 予 規 定 。  

2. 變 電 所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十 、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０ ０ 。  

3. 公 共 建 築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十 、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０ ０ 。  

4. 污 水 處 理 場 用 地 ： 建 蔽 率 及 容 積 率 不 予 規 定 。  

5. 自 來 水 加 壓 站 用 地 ：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十 ， 容 積 率 不 予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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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其 他 未 規 定 事 項 ， 悉 依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中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、 第 一 種 商 業 區 、 第 三 種 商 業 區

及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之 規 定 及 其 他 有 關 法 令 規 章 辦 理 。  

四 、 公 共 設 施 ：  

本 計 畫 地 區 原 計 畫 各 類 公 共 設 施 之 服 務 水 準 ， 經 檢 討 結 果 與 內 政 部 訂 頒 之 標 準 相 比 較 均 不 足 ( 詳 如 下 表 ) ， 而

由 於 本 計 畫 地 區 發 展 已 具 規 模 ， 可 資 利 用 闢 建 公 共 設 施 之 土 地 非 常 有 限 ， 故 原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擬 依 其 使 用 現

況 ， 全 部 予 以 保 留 。 同 時 為 加 強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之 利 用 ， 本 計 畫 區 內 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， 凡 符 合 ﹁ 都 市 計 畫 公 共 設 施

用 地 多 目 標 使 用 方 案 ﹂ 規 定 者 ， 得 視 將 來 實 際 需 要 作 多 目 標 使 用 。  

１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項

目  

２ 設 置 面 積 ( 公 頃 ) ３ 計 畫 服 務 水 準 ( ㎡

／ 人 ) 

４ 內 政 部 訂 頒 檢 討

標 準 ( ㎡ ／ 人 ) 

５ 百 分 比 ( ３ ／ ４ ) 備 註  

公 園 用 地 ( 含 兒 童 遊

樂 場 ) 

八 ‧ 六 一  一 ‧ 四 ０  三 ‧ 三 ０  四 二 ‧ 四 二   

國 中 用 地  三 ‧ 二 ０  ０ ‧ 五 二  一 ‧ 三 ０  四 ０ ‧ ０ ０   

國 小 用 地  六 ‧ 一 ０  ０ ‧ 九 九  一 ‧ 六 ０  六 一 ‧ 八 八   

市 場  ０ ‧ 四 三  ０ ‧ ０ 七  ０ ‧ 一 七  四 一 ‧ 一 八   

停 車 場  ０ ‧ 三 六   依 內 政 部 標 準 計 算

須 ０ ‧ 三 八 公 頃  

九 四 ‧ 七 三 (2 ／ 4)  

五 、 修 訂 計 畫 部 分 ：  

根 據 以 上 分 析 ， 並 參 照 公 民 及 團 體 意 見 ， 綜 合 檢 討 本 地 區 之 都 市 計 畫 後 ， 擬 修 訂 計 畫 部 分 如 下 ：  

編 號  位 置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變 更 理 由  備 註  

１  民 生 東 路 三 民

路 交 口 西 北 方  

公 共 建 築 用 地  商 業 用 地 ( 第 三 種

商 業 用 地 ) 

依 據 66.10.13 變 更 民 生 東 路

新 社 區 細 部 計 畫 範 圍 內 公 共

建 築 用 地 案 說 明 書 四 之 3 之

實 施 時 以 民 生 段 62-2 地 號 地

籍 界 線 為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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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保 留 一 千 五 百 坪 為 公 共

建 築 用 地 ， 其 餘 變 更 為 商 業

區 ， 本 次 係 依 該 計 畫 訂 正 計 畫

圖 。  

２  撫 遠 街 四 ０ ０

巷 東 端  

機 場 用 地  道 路 用 地  配 合 72.2.9 ﹁ 配 合 高 速 公 路

及 松 山 大 直 內 湖 堤 防 修 訂 基

隆 河 兩 岸 附 近 地 區 主 要 計 畫

案 ﹂ 之 十 八 公 尺 計 畫 道 路 ， 增

設 截 角 。  

 

３  撫 遠 街 富 錦 街

交 口 東 南 方  

公 園 綠 地  住 宅 用 地  配 合 原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共 同 負

擔 面 積 標 準 及 重 劃 配 予 私 人

建 地 之 界 線 為 計 畫 圖 之 訂 正 。
實 施 時 以 民 生 段 20 地 號 之 地

籍 線 為 準 。  

４  撫 遠 街 四 ０ 三

巷 東 端  

住 宅 用 地  道 路 用 地  同 編 號 ２ 。   

道 路 用 地  

公 園 綠 地  
住 宅 用 地  ５  民 生 公 園 東 側  

公 園 綠 地  道 路 用 地  

同 編 號 ３ 。  實 施 時 住 宅 區 以 民 生 段

86,86-1,86-2 地 號 之 地 籍 線

為 準 。  

 

另 外 ， 原 適 用 本 計 畫 地 區 之 ﹁ 台 北 市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建 築 管 制 要 點 ﹂ 亦 配 合 本 次 通 盤 檢 討 修 訂 如 下 ：  

原 條 文  修 訂 條 文  修 訂 理 由  

一 、 為 保 持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( 以 下 簡 稱 本

社 區 ) 舒 適 、 安 寧 、 方 便 、 衛 生 之 居 住

環 境 並 維 護 本 社 區 原 有 景 觀 ， 特 訂 定

本 管 制 要 點 。  

一 、 為 保 持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( 以 下 簡 稱 本 社

區 ) 舒 適 、 安 寧 、 方 便 、 衛 生 之 居 住 環

境 並 維 護 本 社 區 良 好 景 觀 ， 特 訂 定 本 管

制 要 點 。  

修 訂 部 分 文 字 較 能 符 合 管 制 之 目

的 。  

二 、 本 社 區 除 社 區 中 心 ( 商 業  區 ) 外 ， 所

有 建 築 物 不 得 設 置 騎 樓 。  

二 、 本 社 區 除 商 業 用 地 及 臨 敦 化 北 路 東 側

住 宅 用 地 外 ， 所 有 建 築 物 不 得 設 置 騎 樓
配 合 本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發 展 現

況 ， 修 正 原 條 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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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本 社 區 建 築 基 地 應 依 下 列 規 定 留 設 人

行 道 ， 該 人 行 道 可 計 入 基 地 面 積 ：  

( 一 ) 寬 六 公 尺 及 八 公 尺 之 道 路 兩 旁 人 行

道 各 留 二 公 尺 。  

( 二 ) 寬 十 二 公 尺 之 道 路 兩 旁 人 行 道 各 留

三 公 尺 。  

( 三 ) 寬 十 八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兩 旁 人 行 道 各

留 四 公 尺 。  

三 、 同 原 條 文 。   
四 、 本 社 區 除 社 區 中 心 ( 商 業 區 ) 、 副 中 心

( 商 業 區 ) 、 市 場 及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外 ，

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50 ％ ， 容 積 率 不 得 超

過 200 ％ 。  

四 、 本 社 區 容 積 率 及 建 蔽 率 之 規 定 如 下 ：

( 一 ) 住 宅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50 ％ ， 容

積 率 不 得 超 過 200 ％ 。  

( 二 ) 第 一 種 商 業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60

％ ，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360 ％ 。  

( 三 ) 第 三 種 商 業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70

％ ，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560 ％ 。  

配 合 本 社 區 發 展 現 況 並 有 效 控 制 發

展 密 度 ， 特 詳 予 規 定 容 積 率 及 建 蔽

率 。  

五 、 本 社 區 為 住 宅 區 ， 除 社 區 中 心 ( 商 業

區 ) 、 副 中 心 ( 商 業 區 ) 、 市 場 及 臨 接 十

二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之 建 築 物 底 層 及 地 下

層 可 依 一 般 建 築 法 令 設 置 公 司 行 號 或

商 店 外 ， 不 得 供 住 宅 以 外 之 使 用 。  

五 、 本 社 區 主 要 係 供 住 宅 使 用 ， 除 商 業 用

地 、 市 場 及 面 臨 十 二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之 建

築 物 地 面 層 及 地 下 層 得 依 ﹁ 台 北 市 土 地

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， 供

住 宅 以 外 之 使 用 外 ， 其 餘 者 必 須 供 住 宅

使 用 。  

配 合 ﹁ 台 北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

則 ﹂ 之 實 施 修 訂 原 條 文 。  

 六 、 本 社 區 住 宅 用 地 內 之 建 築 物 ， 除 面 臨

十 二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之 地 面 層 可 設 置 招

牌 廣 告 外 ， 其 餘 地 區 不 得 設 置 任 何 廣 告

物 。 招 牌 廣 告 之 高 度 不 得 超 過 地 面 層 之

高 度 ， 且 其 面 積 不 得 大 於 地 面 層 正 立 面
一 、 增 訂 。  

二 、 本 社 區 之 廣 告 招 牌 汜 濫 情 形 頗

為 嚴 重 ， 有 損 住 宅 用 地 之 安

寧 ， 舒 適 之 氣 氛 ， 故 對 廣 告 招

牌 予 以 較 嚴 格 之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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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積 之 八 分 之 一 。  
六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連 棟 式 集 合 住 宅 ， 其 後 側

或 邊 側 未 臨 接 道 路 部 分 准 予 增 建 ， 但

高 度 不 得 超 過 原 建 物 高 度 。  

七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連 棟 式 集 合 住 宅 ， 其 後 側

及 邊 側 准 予 依 規 定 申 請 增 建 ， 但 高 度 應

與 原 建 築 物 高 度 齊 平 ， 且 應 依 第 三 點 規

定 辦 理 。  

為 因 應 發 展 現 況 及 民 眾 之 反 應 ， 修

訂 原 條 文 。  

七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連 棟 建 物 同 一 街 廓 之 空 地

申 請 建 築 ， 除 應 依 第 三 點 規 定 留 設 人

行 道 外 ， 其 正 面 外 牆 牆 面 線 應 與 原 有

建 物 齊 平 ， 不 得 突 出 。  

八 、 同 原 條 文 第 七 點 。   

八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連 棟 建 築 申 請 拆 除 新 建 ，

應 以 同 一 街 廓 結 構 體 相 連 之 連 棟 建 築

物 及 基 地 所 有 人 同 時 申 請 ， 並 同 時 施

工 ， 不 得 個 別 提 出 申 請 。  
九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連 棟 建 築 物 申 請 拆 除 新

建 ， 應 以 同 一 街 廓 結 構 體 相 連 之 連 棟 建

築 物 及 基 地 所 有 人 同 時 申 請 ， 並 同 時 施

工 ， 不 得 個 別 提 出 申 請 ， 並 應 依 第 八 點

之 規 定 辦 理 。  

為 求 同 一 街 廓 內 各 連 棟 建 築 物 之 整

齊 一 致 ， 增 加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。  

九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行 道 樹 及 已 舖 設 人 行 步 道

等 之 路 面 設 施 ， 或 依 第 三 點 規 定 留 設

之 人 行 道 範 圍 內 ( 包 括 地 上 、 地 下 ) 均

不 得 申 請 建 築  

十 、 同 原 條 文 第 九 點 。   

十 、 本 社 區 建 築 物 臨 接 道 路 部 分 ， 在 不 妨

礙 觀 瞻 原 則 下 准 予 建 造 高 度 二 公 尺 以

下 之 鐵 欄 杆 式 圍 籬 ， 其 以 磚 木 、 鋼 筋

混 凝 土 等 建 造 或 興 建 之 牆 基 不 得 高 於

四 十 五 公 分 ， 但 邊 側 及 後 側 未 臨 接 道

路 且 無 礙 觀 瞻 者 不 在 此 限 。  

十 一 、 本 社 區 建 築 物 面 臨 道 路 部 分 ， 在 不

妨 礙 觀 瞻 原 則 下 准 予 建 造 高 度 二 公 尺

以 下 之 鐵 欄 杆 式 圍 籬 ， 其 以 磚 、 木 、 鋼

筋 混 凝 土 等 建 造 或 興 建 之 牆 基 ， 不 得 高

於 四 十 五 公 分 。  

本 點 旨 在 規 定 面 臨 道 路 之 圍 籬 ， 且

無 礙 觀 瞻 缺 乏 客 觀 認 定 標 準 ， 為 免

滋 生 紛 擾 ， 刪 除 但 書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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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一 、 本 社 區 增 ( 新 ) 建 建 築 物 污 水 處 理 ，

悉 依 民 生 東 路 污 水 處 理 廠 有 關 規 定 辦

理 。  

十 二 、 同 原 條 文 第 十 一 點 。   
十 二 、 本 社 區 防 火 巷 ， 應 一 律 舖 設 碎 石 瀝

青 路 面 ， 其 餘 道 路 應 依 本 市 市 區 道 路

工 程 設 計 標 準 規 定 辦 理 。  

十 三 、 本 社 區 防 火 間 隔 應 一 律 舖 設 碎 石 瀝

青 路 面 ， 其 餘 道 路 應 依 本 市 市 區 道 路 工

程 設 計 標 準 規 定 辦 理  

參 照 71.6.15 台 內 營 字 所 頒 之 建 築

技 術 規 則 用 語 修 正 ﹁ 防 火 巷 ﹂ 為 ﹁ 防

火 間 隔 ﹂ 。  

六 、 本 計 畫 地 區 原 計 畫 及 修 訂 計 畫 之 土 地 使 用 面 積 分 配 情 形 列 表 對 照 如 下 ：  
原 計 畫  修 訂 計 畫  

分 區
面 積 ( 公 頃 ) 百 分 比 ( ％ ) 面 積 ( 公 頃 ) 百 分 比 ( ％ ) 

備 註  

住 宅 用 地 六 六  七 三  五 三  八 八  六 六  七 三  五 三  八 八  

公 園 用 地 更 正 為 住 宅 用

地 僅 為 原 計 畫 圖 之 訂 正

實 際 面 積 並 未 改 變 。  

商 業 用 地 二  七 六  二  二 三  二  七 六  二  二 三  

公 共 建 築 用 地 更 正 為 商

業 用 地 僅 為 原 計 畫 圖 之

訂 正 ， 實 際 面 積 並 未 改

變 。  

主 要 計 畫 一 一  八 八  九  五 九  一 一  八 八  九  五 九  

道 路  

細 部 計 畫 一 九  六 三  一 五  八 五  一 九  六 三  一 五  八 五  

 

國 中  三  二 ０  二  五 八  三  二 ０  二  五 八  

學 校  

國 小  六  一 ０  四  九 二  六  一 ０  四  九 二  

原 計 畫 為 學 校 用 地 ， 依 各

校 地 籍 資 料 累 計 之 面

積 ， 修 訂 原 計 畫 學 校 用 地

面 積 。  

公 園  八  六 一  六  九 五  八  六 一  六  九 五  原 計 畫 中 公 園 綠 地 係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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綠 地  ０  三 二  ０  二 六  ０  三 二  ０  二 六  

併 計 算 ， 其 中 公 園 用 地 在

本 計 畫 中 僅 為 原 計 畫 圖

之 訂 正 ， 實 際 面 積 並 未 改

變 。  

市 場 用 地  ０  四 三  ０  三 五  ０  四 三  ０  三 五  

停 車 場  ０  三 六  ０  二 九  ０  三 六  ０  二 九  

污 水 處 理 場  ０  八 四  ０  六 八  ０  八 四  ０  六 八  

郵 政 用 地  ０  四 八  ０  三 九  ０  四 八  ０  三 九  

電 信 用 地  ０  七 五  ０  六 一  ０  七 五  ０  六 一  

 

自 來 水 加 壓 站 用

地  

０  二 五  ０  二 ０  ０  二 五  ０  二 ０  

原 計 畫 為 自 來 水 內 湖 加

壓 站 用 地  

公 共 建 築 用 地  ０  七 三  ０  五 九  ０  七 三  ０  五 九  

公 共 建 築 用 地 在 本 計 畫

中 僅 為 原 計 計 畫 圖 之 訂

正 ， 實 際 面 積 並 未 改 變  

加 油 站 用 地  ０  一 七  ０  一 四  ０  一 七  ０  一 四   

變 電 所 用 地  ０  三 二  ０  二 六  ０  三 二  ０  二 六   

機 關 用 地  ０  二 九  ０  二 三  ０  二 九  ０  二 三   

合 計  一 二 三  八 五  一 ０ ０  ０ ０  一 二 三  八 五  一 ０ ０  ０ ０   

註 ： 表 列 數 字 僅 供 對 照 參 考 ， 其 形 狀 大 小 及 位 置 依 計 畫 圖 所 示 以 實 地 測 量 分 割 為 準 。  

七 、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：  

本 計 畫 地 區 尚 未 開 闢 使 用 之 公 共 設 施 其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如 附 件 二 。  

八 、 其 他 ：  

( 一 ) 本 計 畫 地 區 之 面 積 因 併 入 70.01.12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二 七 五 號 公 告 之 松 山 頂 東 勢 段 細 部 計 畫 案 ， 故 面 積 較

69.01.17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五 二 四 號 公 告 之 計 畫 面 積 為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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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本 計 畫 案 除 有 說 明 變 更 及 增 訂 或 修 訂 者 外 ， 悉 依 原 計 畫 及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規 定 辦 理 ， 併 依 下 列 原 則 繪 製 計

畫 線 ：  

1. 已 埋 設 樁 位 之 地 區 ， 依 據 樁 位 資 料 ， 參 照 現 況 繪 製 計 畫 線 ， 實 施 時 以 樁 位 資 料 為 準 。  

2. 未 埋 設 樁 位 之 地 區 ， 依 地 籍 分 割 線 及 原 計 畫 資 料 並 參 照 現 況 繪 製 ， 實 施 時 應 以 原 計 畫 為 準 。  

( 三 ) 本 計 畫 地 區 道 路 截 角 除 另 有 說 明 者 外 ， 係 依 本 市 道 路 截 角 標 準 表 辦 理 ， 並 採 圓 弧 截 角 。  

( 四 ) 本 計 畫 案 限 建 區 部 分 ， 依 空 軍 總 司 令 部 66.10.28 機 琪 5021 號 函 ， 民 生 東 路 九 九 五 巷 以 東 限 建 小 學 四 樓 外 ，

其 餘 仍 維 持 原 狀 。  

( 五 ) 本 計 畫 地 區 原 計 畫 中 之 公 園 綠 地 ， 依 其 功 能 劃 分 標 示 為 公 園 用 地 及 綠 地 。  

( 六 ) 本 計 畫 地 區 原 計 畫 中 之 學 校 用 地 ， 依 其 使 用 現 況 劃 分 標 示 為 國 中 用 地 二 處 、 國 小 用 地 四 處 。  

( 七 )66.12.20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七 ０ 四 號 公 告 之 變 更 住 宅 用 地 為 電 信 機 房 用 地 案 ， 為 統 一 用 地 名 稱 將 該 案 中 之 電

信 機 房 用 地 改 稱 為 電 信 用 地 。  

( 八 )70.01.12(69) 府 工 二 字 第 五 三 二 七 五 號 公 告 之 ﹁ 擬 訂 本 市 松 山 區 頂 東 勢 段 二 二 八 － 三 三 等 地 號 附 近 地 區 細

部 計 畫 案 ﹂ ， 為 配 合 該 地 區 之 主 要 計 畫 以 大 街 廓 之 方 式 處 理 ， 興 建 住 宅 ， 但 仍 應 參 照 ﹁ 國 民 住 宅 社 區 規 劃

及 住 宅 設 計 規 範 ﹂ 之 規 定 留 設 必 要 之 公 共 設 施 。  

( 九 ) 本 計 畫 地 區 之 機 關 用 地 係 供 警 察 局 使 用 。  

( 十 ) 本 計 畫 地 區 之 公 共 建 築 用 地 係 供 超 級 市 場 、 商 場 、 派 出 所 、 圖 書 館 、 里 民 集 會 所 、 體 育 活 動 設 施 、 郵 電 、

銀 行 營 業 所 及 其 他 社 區 活 動 所 需 之 設 施 使 用 。  

( 十 一 ) 本 計 畫 地 區 沿 敦 化 北 路 進 深 第 一 街 廓 之 住 宅 用 地 之 容 積 率 、 土 地 使 用 組 別 及 其 他 管 制 事 宜 ， 於 敦 化 南 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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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兩 側 地 區 進 行 整 體 規 劃 設 計 時 ， 依 該 規 劃 設 計 之 內 容 進 行 管 制 。  

參 、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見 研 析 ：  

本 計 畫 地 區 計 收 到 修 訂 計 畫 意 見 共 參 件 ， 經 檢 討 結 果 ， 初 研 意 見 如 附 件 三 。  

肆 、 本 案 經 提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76 年 3 月 19 日 第 三 三 六 次 委 員 會 議 審 議 並 經 76 年 3 月 26 日 第 三

三 七 次 委 員 會 議 訂 正 後 ， 其 決 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﹁ 台 北 市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建 築 管 制 要 點 ﹂ 修 訂 條 文 第 六 條 內 ， ﹁ .... 或 四 公 尺 .... ﹂ 予 以 刪 除 。  

二 、 其 餘 准 予 通 過 。  

三 、 公 民 或 團 體 對 本 案 所 提 意 見 ， 決 議 情 形 詳 如 附 件 綜 理 表 。  

伍 、 本 案 業 經 依 前 項 決 議 修 正 計 畫 說 明 書 竣 事 。  

陸 、 本 計 畫 案 經 內 政 部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76.09.14 第 三 ０ 七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： ﹁ 本 案 除 變 電 所 用 地 之 建

蔽 率 應 修 正 為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十 外 ， 其 餘 准 予 通 過 ， 並 退 請 台 北 市 政 府 修 正 計 畫 書 後 ， 報 內 政

部 逕 予 核 定 ， 免 再 提 會 討 論 。 經 依 上 項 決 議 修 正 計 畫 說 明 書 竣 事 。  

柒 、 本 案 經 內 政 部 76.12.12 台 內 營 字 第 五 五 八 三 六 四 號 函 核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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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台 北 市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特 定 專 用 區 建 築 管 制 要 點  

一 、 為 保 持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( 以 下 簡 稱 本 社 區 ) 舒 適 、 安 寧 、 方 便 、 衛 生 之 居 住 環 境 並 維 護 本 社 區 良 好 景 觀 ， 特 訂

定 本 管 制 要 點 。  
二 、 本 社 區 除 商 業 用 地 及 臨 敦 化 北 路 東 側 住 宅 用 地 外 ， 所 有 建 築 物 不 得 設 置 騎 樓 。  

三 、 本 社 區 建 築 基 地 應 依 下 列 規 定 留 設 人 行 道 ， 該 人 行 道 可 計 入 基 地 面 積 ：  

( 一 ) 寬 六 公 尺 及 八 公 尺 之 道 路 兩 旁 人 行 道 各 留 二 公 尺 。  

( 二 ) 寬 十 二 公 尺 之 道 路 兩 旁 人 行 道 各 留 三 公 尺 。  

( 三 ) 寬 十 八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兩 旁 人 行 道 各 留 四 公 尺 。  

四 、 本 社 區 容 積 率 及 建 蔽 率 之 規 定 如 下 ：  

( 一 ) 住 宅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50 ％ ，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200 ％ 。  

( 二 ) 第 一 種 商 業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60 ％ ，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360 ％ 。  

( 三 ) 第 三 種 商 業 用 地 之 建 蔽 率 不 得 超 過 70 ％ ，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560 ％ 。  

五 、 本 社 區 主 要 係 供 住 宅 使 用 ， 除 商 業 用 地 、 市 場 及 面 臨 十 二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之 建 築 物 地 面 層 及 地 下 層 得 依 ﹁ 台 北

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， 供 住 宅 以 外 之 使 用 外 ， 其 餘 者 必 須 供 住 宅 使 用 。  

六 、 本 社 區 住 宅 用 地 內 之 建 築 物 ， 除 面 臨 十 二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之 地 面 層 可 設 置 招 牌 廣 告 外 ， 其 餘 地 區 不 得 設 置 任 何

廣 告 物 。 招 牌 廣 告 之 高 度 不 得 超 過 地 面 層 之 高 度 ， 且 其 面 積 不 得 大 於 地 面 層 正 立 面 面 積 之 八 分 之 一 。  

七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連 棟 式 集 合 住 宅 其 後 側 及 邊 側 准 予 依 規 定 申 請 增 建 ， 但 高 度 應 與 原 建 築 物 高 度 齊 平 ， 且 應 依 第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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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 規 定 辦 理 。  

八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連 棟 建 物 同 一 街 廓 之 空 地 申 請 建 築 ， 除 應 依 第 三 點 規 定 留 設 人 行 道 外 ， 其 正 面 外 牆 牆 面 線 應 與 原

有 建 物 齊 平 ， 不 得 突 出 。  
九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連 棟 建 築 物 申 請 拆 除 新 建 應 以 同 一 街 廓 結 構 體 相 連 之 連 棟 建 築 物 及 基 地 所 有 人 同 時 申 請 ， 並 同 時

施 工 ， 不 得 個 別 提 出 申 請 ， 並 應 依 第 八 點 之 規 定 辦 理 。  

十 、 本 社 區 原 有 行 道 樹 及 已 舖 設 人 行 步 道 等 之 路 面 設 施 ， 或 依 第 三 點 規 定 留 設 之 人 行 道 範 圍 內 ( 包 括 地 上 、 地 下 )

均 不 得 申 請 建 築 。  

十 一 、 本 社 區 建 築 物 面 臨 道 路 部 分 ， 在 不 妨 礙 觀 瞻 原 則 下 准 予 建 造 高 度 二 公 尺 以 下 之 鐵 欄 杆 式 圍 籬 ， 其 以 磚 、 木 、

鋼 筋 混 凝 土 等 建 造 或 興 建 之 牆 基 不 得 高 於 四 十 五 公 分 。  

十 二 、 本 社 區 增 ( 新 ) 建 建 築 物 污 水 處 理 ， 悉 依 民 生 東 路 污 水 處 理 廠 有 關 規 定 辦 理 。  

十 三 、 本 社 區 防 火 間 隔 ， 應 一 律 舖 設 碎 石 瀝 青 路 面 ， 其 餘 道 路 應 依 本 市 市 區 道 路 工 程 設 計 標 準 規 定 辦 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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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修 訂 台 北 市 撫 遠 街 、 延 壽 街 、 敦 化 北 路 、 松 山 機 場 南 側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特 定 專 用 區 細 部 計 畫

(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) 案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表  製 表 時 間 ： 73 年 6 月  

公 共 設 施 種 類  道 路  國 小  公 共 建 築 用 地  機 關 用 地  合 計   

面 積 ㎡  16,500 270 4,950 2.895  

征 購  ˇ  

土 地 重 劃  ˇ ˇ  

獎 勵 投 資   

土 地
取 得

方 式  

其 他  本 府 土 地 警 察 局

接 管  
 

開 闢 經 費 ( 千 元 ) 189,000 1,200 485,000 255,190 930,390  

主 辦 單 位  工 務 局  教 育 局  工 務 局  警 察 局    

預 定 完 成 期 限  76 年 7 月 至 78

年 6 月  

74 年 7 月 至 77 年

6 月  

74 年 7 月 至 79 年

6 月  

74 年 7 月 至 75 年

7 月  

  

經 費 來 源  由 工 務 局 在 執

行 年 度 額 定 預

算 內 編 列 支 應  

由 教 育 局 在 執 行

年 度 額 定 預 算 內

編 列 支 應  

由 台 北 市 土 地 重

劃 抵 費 地 價 款 管

理 委 員 會 就 民 生

東 路 新 社 區 抵 費

地 價 餘 款 項 中 編

列 支 應 。  

由 警 察 局 在 74 年

度 辦 理 追 加 預 算

內 編 列 支 應 。  

  

備 註 ：  一 、 本 計 畫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得 由 主 辦 單 位 視 年 度 實 際 財 務 狀 況 酌 予 調 整 。  

二 、 八 公 尺 寬 以 下 之 細 部 計 畫 道 路 未 列 入 。  

三 、 本 表 所 列 之 開 闢 經 費 包 括 土 地 徵 購 費 、 工 程 費 及 補 償 費 等 三 項 統 計 ， 其 經 費 之 估 算 標 準 係 以 製 表 年 度 之 土 地

公 告 現 值 ， 各 項 工 程 及 補 償 單 價 為 依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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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三  公 民 或 團 體 對 ﹁ 修 訂 台 北 市 撫 遠 街 、 延 壽 街 、 敦 化 北 路 、 松 山 機 場 南 側 (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) 特 定

專 用 區 細 部 計 畫 (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) 案 ﹂ 所 提 意 見 綜 理 表 。  

編  

號  

陳 情 人  建 議 位 置  建 議 辦 法  建 議 理 由  初 研 意 見  

１  閻 琢 先 生  門 牌 號 ： 富 錦 街 一

二 ０ － 一 號  

於 ﹁ 台 北 市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建

築 物 管 制 要 點 ﹂ ( 以 下 簡 稱 管

制 要 點 ) 第 六 、 七 條 下 加 但

書 ， 增 列 ﹁ 凡 合 於 建 築 法 規 定

可 單 獨 建 築 之 餘 地 應 依 建 築

法 之 規 定 辦 理 之 ﹂ 。  

因 依 一 般 建 築 管 制 之 方 式 較

管 制 要 點 所 准 許 興 建 之 樓 地

板 高 出 甚 多 ， 影 響 人 民 權

益 。  

擬 參 考 閻 先 生 建 議 修 訂 管

制 要 點 第 六 條 ， 使 其 建 築

基 地 之 後 側 、 邊 側 之 空 地

得 以 增 建 ， 但 基 地 之 總 建

蔽 率 不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五

十 。 但 第 七 條 因 涉 及 民 生

東 路 新 社 區 之 整 體 都 市 景

觀 ， 因 此 擬 仍 予 保 留 。  

２  蔡 秀 美 女 士  一 、 土 地 標 示 ： 松

山 區 民 生 段

77 、77 ～ 10 、

78 地 號  

二 、 門 牌 號 ：  

松 山 區 新 中

街 四 巷 20 、

21 號 、 六 巷

20 號  

民 生 東 路 九 九 ０ 巷 之 西 側 空

地 准 予 增 建 或 改 建 。  

該 空 地 成 為 當 地 居 民 堆 置 垃

圾 、 練 習 機 車 、 足 球 之 場 所 ，

影 響 當 地 住 宅 安 寧 衛 生 之 環

境 ， 且 建 議 位 置 之 南 北 兩 側

之 建 物 及 街 廓 均 已 興 建 牆 面

線 距 民 生 東 路 九 九 ０ 巷 西 側

二 公 尺 處 ， 建 議 位 置 之 連 棟

住 宅 牆 面 線 仍 距 該 巷 西 側 約

七 公 尺 。  

擬 參 考 蔡 女 士 之 意 見 修 訂

原 管 制 要 點 第 六 條 之 規

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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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 李 慶 章 先 生  間 牌 號 ： 松 山 區 新

中 街 四 巷 一 一 ～

二 號  

一 、 民 生 社 區 之 聯 合 二 村 應 強

制 實 行 私 有 土 地 之 美 化

標 準 ， 消 除 髒 亂  

二 、 原 有 破 損 建 築 物 之 土 地 面

積 達 三 六 ０ 平 方 公 尺

者 ， 應 一 律 准 予 改 建 。  

三 、 適 度 放 寬 建 物 之 使 用 。  

四 、 廢 除 原 管 制 要 點 第 五 、

六 、 七 、 八 、 九 、 十 條 之

條 文 。  

一 、 維 護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之

良 好 環 境  

二 、 增 進 居 民 生 活 之 便 利 及

福 祉 。  

一 、 民 生 東 路 新 社 區 私 有

地 之 美 化 標 準 在 本 次

通 盤 檢 討 中 仍 依 原 管

制 要 點 之 精 神 ， 對 私 有

地 退 縮 之 人 行 道 及 圍

牆 等 有 所 規 定  

二 、 為 維 護 本 地 區 之 良 好

環 境 ， 原 有 連 棟 建 築 物

因 結 構 體 相 連 ， 不 宜 單

獨 改 建 ， 否 則 不 僅 影 響

安 全 ， 對 整 齊 一 致 之 都

市 景 觀 亦 有 妨 礙 。 所 建

議 之 第 二 點 擬 不 予 採

納 。  

三 、 如 欲 保 持 本 地 區 之 環

境 ， 若 干 較 嚴 格 之 管 制

規 定 實 屬 必 要 ， 本 次 通

盤 檢 討 對 建 物 仍 以 ﹁ 民

生 東 路 新 社 區 建 築 管

制 要 點 ﹂ 予 以 管 制 但 條

文 有 部 分 之 修 訂 ， 以 因

應 本 地 區 發 展 之 現 況 。 

 


